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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贸易领域中的公平竞争原则 

小耘律师事务所 黄文俊

    世界贸易组织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多边贸易体制，其宗旨之一就是通过逐步减少和消除由各

成员方政府为保护本国（地区）产业而设置的关税和各种非关税贸易限制措施，以实现国际贸易的自由

化。 

    

    通常情况下，国际贸易并不总是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和相互独立的企业间进行的。相反，市场竞争往

往并不充分。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跨国公司的过度发展和集中极易造成对市场的分割和

垄断，甚至成为严重影响国际经贸关系的障碍。由于竞争政策的宗旨就是推动和维护自由与公平的竞争，

反对限制竞争行为和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因此在乌拉圭回合谈判阶段，曾有多位专家建议，为了创造一个尽可能充分竞争、公平竞争的市

场，多边贸易体系中应当包含竞争政策。尽管由于各成员方之间存在较大分歧，导致竞争政策最终未能成

为WTO框架下的一个单独协议，但专家们为此付出的努力还是初见成效：在摩洛哥通过的《建立世界贸易

组织马拉喀什协定》的多边协议中，包括了大量与公平竞争紧密相关的条款。这实际上已经使以鼓励和推

动公平竞争为目的的竞争政策成为世贸组织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公平竞争原则是指在经济活动中，成员方及其企业不得在货物贸易领域、服务

贸易领域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领域中采取扭曲市场竞争的措施，或进行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而是应创

造和维护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世贸组织公平竞争原则包含了3个要点： 

    

    1.公平竞争原则体现在货物贸易领域、服务贸易领域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领域； 

    

    2.公平竞争原则既涉及成员方的政府行为，也涉及成员方的企业行为； 

    

    3.公平竞争原则要求成员方公正地维护产品的生产者或经营者、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在本国市场上的竞

争，不论他们来自本国（地区）还是其他任何成员方。 

    

    纵观乌拉圭回合谈判在货物贸易各个领域，如农业、纺织品与服装、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技术

性贸易壁垒等方面达成的具体协议，公平竞争原则均贯穿于始终。 

    

    《农业协议》在前言部分即开宗明义地阐述，农产品贸易的长期目标是建立一个公平的、以市场为导

向的农产品贸易体制。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就是在议定的期限内，各成员方逐步削减对农业的支持和保

护，以纠正和防止世界农产品市场合理竞争的限制和扭曲。在市场准入方面，《农业协议》规定了“只许

约定税率”的原则，限制诸如数量限制、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的使用。在《农业协议》中，将非关税措施

量化为关税的做法，可谓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一大进步。但鉴于有些成员方的农产品保护水平并未降

低，所以《农业协议》规定了与关税同步实行的“最低准入承诺”规则，以保证成员方农产品贸易渠道的

畅通。 

    

    关于出口竞争，《农业协议》规定每一成员方应承诺，不以除本协定和其减让表中列明的承诺以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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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式提供出口补贴，从而限制了各成员方政府任意干预农产品国际贸易的行为，为农产品的贸易创造

了公平的交易条件。 

    

    在与卫生措施有关的问题上，《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要求各成员方保证其卫生与植物卫生

措施不得在成员方之间构成任意的和不合理的歧视；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实施，不得构成对国际贸易的

变相限制等。 

    

    在与技术性贸易壁垒有关的问题上，《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规定，各成员方不得采取非政府机构制

定或实施的与本协议的国民待遇等原则要求不符的措施，即成员方不应鼓励民间标准认证机构歧视外国

（地区）产品；且在采取技术性措施时，进口产品的待遇不得低于国内同类产品的待遇；不能造成在具有

同等条件的国家（地区）之间任意的或不公正的歧视等等。 

    

    在投资方面，《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要求各成员方实行国民待遇，取消数量限制，并通过列

举的方式禁止几种违反国民待遇原则的投资措施的实施。 

    

    在世贸组织的多边协议中，还有3个维护国际货物贸易公平秩序的重要协议，即《执行1994年关贸总

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简称“《反补贴协

议》”）和《保障措施协议》。 

    

    根据公平竞争原则，出口商不得采用倾销的方式向其他成员方销售其产品，各成员方不得实行扭曲国

际贸易的补贴策略。《反倾销协议》和《反补贴协议》规定，如果倾销的商品或接受补贴的商品给另一进

口成员方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实质损害威胁或实质性阻碍，则该进口成员方可以采取反倾销或反补

贴措施进行救济。《保障措施协议》规定了一成员方在正常贸易过程中，由于履行了关税减让的承诺，但

是源于某种在其作出关税减让承诺时未能预见的情势的发展，致使其他成员方的产品相对于国内生产相对

或绝对增加，从而使本国的相关产业遭受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则该成员方可以通过采取相应措施遏

制造成国内产业损害的产品进口，从而加快对国内产业的调整，以恢复其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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